
 

靜宜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 

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052347 號核定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九條及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每學年開設之幼稚園、國民小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其班級數及師資生

招生人數依教育部核定之名額為準。甄選作業及甄選之日程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之公告為準，並應於幼稚園、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簡章

載明。 

    本中心為辦理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作業（包括：訂定筆試及學業成績之評分比例、議決

正備取名單、根據師資供需且依教育部核定師資培育名額規劃訂定系所分配名額及訂定

錄取標準等），組成「教育學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議決教育學程師資生

遴選相關事宜，本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定之。 

三、本校各學系、所在校生申請教育學程甄選之資格如下： 

(一)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學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須達八十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大學一年級(含)以上學生，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該班前百分

之五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二)研究生學生： 

1.操行成績：研究所前一學期或大學操行成績須達八十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研究所學生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七十五分(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

業總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含)以上。 

(三)申請資格以公告考試日期當時之學籍為準。 

四、甄選程序、成績計算及錄取方式如下： 

 (一)甄選程序： 

 教育學程學生甄選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學生依本中心公告之規定逕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並由本中心依本要點第

三點規定就申請學生檢具申請書、成績證明進行初審。 

第二階段：初審資格審查通過者始得參加筆試，筆試內容包括教育常識及時事測驗。 

 (二)成績計算：「學業成績」、「筆試成績」各占總成績之百分之五十，其中筆試之「教

育常識」及「時事測驗」各占總成績之百分之二十五。 

 (三)錄取方式： 

1.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錄取方式依總成績擇優

錄取，錄取名額依據教育部核定名額為限，錄取順序依甄選成績總分高低決定

之；甄選成績總分相同時，依「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取。 

2.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錄取方式採擇優錄取，錄取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名額

為限，錄取順序先依該年度本委員會訂定之系所分配名額錄取，若有系所報考人

數低於本委員會訂定之系所分配名額，則剩餘之系所分配名額得轉為系所流用名

額，系所流用名額再按所有未錄取系所分配名額之考生甄選成績總分高低順序及

專長符應原則擇優錄取；甄選成績總分相同時，依「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取。 

3.原住民族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



 

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

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4.筆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5.未達本委員會決定之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 

五、申請教育學程經錄取者，須於公告報到期間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以放棄論，其

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 

    備取生遞補手續應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教育學程招生簡章規定之報到時間內辦理

完成。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本校學則與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規

定及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民國 99年 10月 12 日 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11月 23 日 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17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0990218376 號函備查 

民國 100 年 09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02月 21日 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02月 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